附件2
广西“十一五”污染减排成果

图片巡回展时间安排表

	分组
	展出时间
	展出牵头单位

	第一组
	7月5日—7月7日
	自治区环保厅

	
	7月8日—7月10日
	南宁市环保局

	
	7月11日—7月13日
	桂林市环保局

	
	7月15日
	兴安县环保局

	
	7月18日—7月20日
	柳州市环保局

	
	7月22日
	鹿寨县环保局

	
	7月25日—7月27日
	河池市环保局

	
	7月29日
	宜州市环保局

	
	8月1日—8月3日
	百色市环保局

	
	8月5日
	平果县环保局

	
	8月8日—8月10日
	贵港市环保局

	
	8月12日
	桂平市环保局

	
	8月15日—8月17日
	来宾市环保局

	
	8月19日
	合山市环保局

	第二组
	7月12日—7月14日
	崇左市环保局

	
	7月15日
	扶绥县环保局

	
	7月18日—7月20日
	防城港市环保局

	
	7月22日
	东兴市环保局

	
	7月25日—7月27日
	钦州市环保局

	
	7月29日
	灵山县环保局

	
	8月1日—8月3日
	北海市环保局

	
	8月5日
	合浦县环保局

	
	8月8日—8月10日
	玉林市环保局

	
	8月12日
	北流市环保局

	
	8月15日—8月17日
	梧州市环保局

	
	8月19日
	蒙山县环保局

	
	8月22日—8月24日
	贺州市环保局

	
	8月26日
	钟山县环保局


注：以上各重点县（市）的展出安排由各市提出后可做相应调整。南宁市重点县的展出由南宁市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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